喀地环评字〔2026〕68号

关于《喀什莎车城南220千伏输变电工程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喀什供电公司：
你单位报来的《喀什莎车城南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相关附件已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项目性质为新建，位于莎车县阿热勒乡托盖塔塔尔村。主要建设内容：(1)新建莎车城南220kV变电站，本期建设2台容量为240MVA的主变。变电站220kV侧进出线规划8回，本期建设4回；变电站110kV侧进出线规划14回，本期建设8回；(2)在望江亭变扩建3回220kV出线间隔，分别至莎车城南220kV变2回，至莎车750kV变1回；(3)望江亭变～莎车城南变220kV线路工程，由望江亭220千伏变出线2回220kV线路接入莎车城南220kV变，电压等级220kV，单回路架设，仅终端塔采取双回路架设，线路路径全长2×29km；(4)莎车变～望江亭变220kV线路工程，该工程由莎车750kV变出线1回220kV线路接入望江亭220kV变，电压等级220kV，单回路架设，线路路径全长32km；(5)莎车750kV变电站新增220kV保护工程，在莎车750kV变电站内现有的备用保护屏内新增220kV线路保护装置组柜。项目占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。项目总投资30102万元，环保投资268万元，占总投资的0.89%。

二、环保措施

由新疆鼎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喀什莎车城南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编制规范，环保法规使用正确，环境影响评价内容较全面，主要环境影响因子选择适当，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标准合理准确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施工期

严格控制施工范围，施工场地用彩条旗限界；涉及永久占用耕地的塔基基坑开挖区域应分层开挖，将表层土单独堆放，待施工结束后，用于基坑周边地表覆土，进行迹地恢复；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尽量选择在休耕期进行施工；建筑材料及土方堆放底部铺垫彩条布，临时堆土顶部和四周苫盖密目网；在塔基基础施工完毕后，立即对塔基基础周边开挖部分进行覆土，并进行平整夯实；对作业区、牵张场等施工扰动区地表进行平整；项目完结后对扰动场地进行平整、洒水，恢复原有地貌。施工前应办理相关占用手续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偿。

（二）运营期

1.电磁  制定安全操作规程，加强职工安全教育，加强电磁水平监测；进行电磁辐射基础知识培训，在巡检带电维修过程中，尽可能减少暴露在电磁场中的时间；设立电磁防护安全警示标志，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带电架构。变电站运行时产生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中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（工频电场强度4kV/m，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）要求。
2.废水  本项目变电站为无人值守智能变电站，运行期废水主要为巡检人员排放的生活污水，经化粪池沉淀后，定期拉运至莎车县县城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3.噪声  采取优化输电线路导线特性、合理布局站内电气设备及配电装置、加强站内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，线路沿线声环境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类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，变电站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2类标准。

4.固废 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，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；线路检修时产生少量检修废弃物（如废导线、绝缘子、金具等）由检修人员再检修完毕后集中收集规范处置；事故废油暂存于事故油池（85平方米），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；铅酸蓄电池（HW31）依托亚工变物资库拟建的危废贮存库暂存，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置。危险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运输须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、《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》（HJ2025-2012）和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（部令第23号）等要求。一般固废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要求处置。

5.加强输变电工程维护人员管理，划定运维路线，规范维护人员行为；强化对线路设备检修维护人员的生态保护意识教育，并严格管理，禁止滥采滥伐。
6.环境管理  制定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和电磁环境事故应急预案，建立电磁影响安全管理档案；监督管理检修固体废物等进行定点收集处理，最大限度的保护项目区的周围环境；禁止在输电线路廊道征地范围内新建任何建筑物，做好电磁及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定期监测与保护，同时加强对项目区公众的辐射安全知识宣传；线路杆塔上设置警示标志，线路及杆塔下方严禁长时间停留；巡检通行依托周边已有道路作为输电线路巡检道路，对于无法通行路段可采用人工巡线或无人机巡线。
三、相关要求  

项目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和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，明确机构、人员职责和制度，加强生态环境管理，推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。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莎车县分局负责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。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建设单位对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。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、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
               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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